
裁判字號：最高行政法院 96年度判字第 2098號 行政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96 年 12 月 28 日

案由摘要：籌設加油站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96年度判字第 02098號

上  訴  人  昱泉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

代  表  人  甲○○

訴訟代理人  蔡進良  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乙○○

訴訟代理人  黃旭田  律師

複 代理 人  翁國彥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籌設加油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95年 1月 26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4年度訴字第 818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理  由

一、案外人朝隆營造有限公司（下稱朝隆公司）依據加油站設置

    管理規則、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等相關法規，就位

    於都市計畫保護區內之臺北市○○區○○段 3小段 278、280

    及 291等地號土地，於民國 89年 5月 5日向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建管處申請核發加油站用地許可。92年 6月 13日被上訴人以

    府工建字第 09214836900號函，復以原則同意其申請設置加

    油站之用地許可，並於說明第 3項指出；有關加油站申設之

    「籌建許可」、「建築許可」、「營運許可」階段，仍應依

    經濟部「加油站設置管理條例」及相關法令辦理。朝隆公司

    嗣將該用地許可移轉予上訴人，上訴人旋於 92年 9月 29日檢

    附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核發之用地同意及相關資料向該府建設

    局申請「福德加油站」之設置許可（籌建之核准），其時適

    逢被上訴人依據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檢討該地區土地利用，

    並報奉行政院核准，以 92年 12月 11日府都一字第 0922612500

    0號公告該市「為修訂臺北市○○路○段附近地區都市計畫辦



    理禁建案」，公告事項第 3項中明定禁建範圍及面積為臺北

    市○○區○○路 5段附近地區，約 8.3公頃土地。被上訴人乃

    以 93年 4月 15日府建二字第 09220900700號函上訴人，認以將

    來無法實現之內容為標的發給上訴人「福德加油站」之籌設

    許可並無實益存在，駁回上訴人籌設加油站許可申請案。上

    訴人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遂循序提起行政訴訟。

二、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略謂：㈠、上訴人已繼受被上訴人對

    朝隆公司之設站用地同意（許可），而得向被上訴人申請核

    准福德加油站之籌建：本案之設站用地同意（許可），乃被

    上訴人依據 91年 3月 13日發布之（舊）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

    附條件允許使用核准標準第 2條之「保護區」之「第 12組：

    公用事業設施」之第 11款加油站核准條件之規定，經核符合

    後所作成之行政處分。核准條件係針對加油站之設置地點、

    出入口及相關設施等為規範，全無有關申請人之條件限制。

    因此，由此設站同意（許可）之行政處分所具體化之行政法

    法律關係，自得為繼受。準此，上訴人得依上開加油站設置

    管理規則第 16條之規定，向被上訴人申請核准福德加油站之

    籌建，並無疑義。㈡、關於加油站籌建核准事項，係屬羈束

    行政領域，上訴人申請籌建若符合上開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

    之相關規定，被上訴人即「應」予以核准：⑴、從朝隆公司

    自 89年 5月 5日申請核發設站用地同意，至 92年 6月 13日始獲

    得被上訴人之同意，歷時逾 3年之久，其間須提送交通影響

    評估及環境安全評估、辦理社區參與公聽會、進行加油站建

    築規劃等，耗資逾新臺幣（下同）百萬元，即足以明證。遑

    論上訴人尚須進行後續之申請籌建核准、申請建築許可及申

    請經營許可等程序。⑵、上開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既已為詳

    盡、完全之規範，為保障申請人財產權等權益，解釋上應認

    其規範事項屬於「羈束行政」領域，亦即凡申請人申請籌建

    之核准符合該規則之規定者，主管機關即「應」核准之。否

    則，主管機關就申請人無法預見之事由，動輒以公益為由而

    否准其申請，乃有違法明確性之要求，不符憲法保障人民財

    產權之意旨。上訴人申請籌建之核准既已符合上開加油站設

    置管理規則之相關規定，被上訴人即應核准之，今以上開加



    油站設置管理規則規定以外之事由，否准上訴人之申請，顯

    已違法。㈢、縱令被上訴人關於加油站籌建核准具有裁量權

    ，惟其否准之裁量處分乃以未來不確定之事實為基礎，且全

    然否准，亦有違比例原則，構成裁量濫用：⑴、原處分既未

    考量上訴人已花費時間、勞力、費用等利益損失，顯已違反

    行政程序法第 9條應對當事人有利事項兼顧之規定；甚且非

    以處分時之事實及法律狀態為考量基準，難謂無考量不相關

    因素之裁量濫用。⑵、無論「用地同意」處分或籌建核准處

    分，其法規制內容均重在「物的屬性」而非「人的屬性」，

    因此縱使給予上訴人籌建核准處分之後，果真將來都市計畫

    變更且採區段徵收抽籤配地，上訴人配得之地已非原核准「

    用地同意」之地號，上訴人亦得經由私法上權益安排如買賣

    、交換等方式，再取得原核准「用地同意」地號相當之土地

    使用權，或將權利轉讓有意經營者，怎能說核准籌建無益，

    何況將來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如何決議、都市計畫如何變更

    ，亦未可知。如此，顯見被上訴人所謂發給籌建許可無實益

    云者，實屬己意率斷，有違依法行政原則（行政程序法第 4

    條參照）。更不用說，被上訴人給予「設站用地同意」前（

    90年 7月間），亦經被上訴人都市發展局（都市計畫主管機

    關）參與，當時並無都市計畫上問題，如今卻出爾反爾，而

    為公告禁建 2年，已然違反信賴保護原則或禁反言原則。⑶

    、系爭土地經被上訴人都市計畫公告禁建 2年，惟揆諸行政

    程序法第 93條及第 7條第 2款（必要性原則）之規定，被上訴

    人亦得以附附款之方式如條件等核准上訴人籌建加油站申請

    案，而非不顧上訴人利益逕予完全駁回，其裁量亦違反比例

    原則，而構成濫用。被上訴人縱有裁量權，其對於上訴人申

    請核准籌建加油站事項所為之原處分，於法難謂無瑕疵。另

    公告禁建之 2年期間已滿，目前已經解禁等語。

三、被上訴人則略以：㈠、本件被上訴人依裁量判斷，否准上訴

    人之籌建許可申請，並非「羈束處分」，上訴人已有誤解：

    ⑴、查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並無明文於何種情況下，主管

    行政機關「應」核准申請；再者，縱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就

    申請籌設加油站之相關事項有所規範，並不能因此認為行政



    機關即不需考量其他相關法令或公益目的而為處分。事實上

    ，加油站之籌設過程中，至少需受三種法規範之管制，即「

    土地之公法上管制」（主要是都市計畫法）、「加油站設置

    本身的規範」（即「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土地取得

    之私法權源」（即土地使用權），更不要說交通法規、環保

    法規之要求，故本件性質上當非羈束處分，上訴人所認似有

    誤會。⑵、本件朝隆公司是在 89年 5月 5日提出用地許可申請

    ，而在 90年 7月 26日所舉行社區參與公聽會中，臺北市議員

    李慶元即提出「應先進行都市計畫變更之主張」，未見諸書

    面協商程序中，朝隆公司也始終知悉都市計畫變更之作業在

    規劃中。嗣 92年 6月朝隆公司取得「用地許可」不久，因都

    市計畫變更之作業日漸成熟，被上訴人乃在 92年 9月 10日邀

    集朝隆公司懇切說明都市計畫變更作業情形，並以行政指導

    方式建議朝隆公司暫緩籌設，但上訴人卻執意在讓渡取得朝

    隆公司取得之「用地許可」後，進一步提出「籌建許可」，

    上訴人怎可稱被上訴人是以其「無法預見」之理由否准其申

    請。⑶、申請加油站籌建，私法上土地使用權利之取得乃必

    備條件，上訴人又豈可以不確定之事實來申請，此豈非自相

    矛盾；更何況，上訴人既然主張本案性質上是羈束處分，則

    上訴人既無法確認原預定使用之土地狀況不因都市計畫而仍

    不變更，當然也無法保證變更後能重新取得使用權利，則要

    讓被上訴人如何許可其申請。㈡、被上訴人之否准乃完全合

    法：⑴、按「公益原則」屬行政法上一般法律原則，行政裁

    量上尤須考量「公益原則」，本件如准上訴人籌建，嗣後無

    法取得土地使用權利時，即使是上訴人並不受信賴利益保護

    ，但其投資化為烏有，對整個社會而言，即屬浪費而違反公

    益；退萬步言，若承認上訴人受有信賴利益保護，則籌設順

    利，由上訴人獲利、籌設不順利則由全民買單予以補償，更

    與公益原則嚴重相悖。其次，行政法上有所謂「應予衡量原

    則」，強調要衡量「時間因素」，查因申請基地位於臺北市

    ○○路○段都市計畫保護區內，業經被上訴人公告自 92年 12

    月 11日起禁建 2年，未來如依法完成都市計畫變更即會辦理

    區段徵收，並以公平抽籤配地方式辦理，屆時上訴人配得之



    地已不是被上訴人原核准加油站「用地同意」之地號，另依

    「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第 17條第 4項，申請人可預見將喪

    失原設站基地該 3筆土地之土地所有權或土地使用權，被上

    訴人得廢止原籌建核准。又即便申請人可交換取得原基地相

    同區位土地，但屆時核准地號及鄰近之土地所有權人定將與

    原舉辦之社區公聽會參與人有所不符，相關申請用地許可程

    序仍須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重新辦理。本件既然在將

    來因都市計畫變更作業後有種種不確定因素，被上訴人自不

    可存而不論，從而被上訴人所為否准處分，自屬適法允當。

    ⑵、上訴人在訴願階段，即主張單單加油站申請已花費 8百

    多萬元，先不論上訴人是否得受信賴利益保護，然而一旦准

    許上訴人繼續籌建，其花費成本更是驚人，惟都市計畫變更

    土地取得既有困難，則龐大損害勢必無法避免；則被上訴人

    縱使准許上訴人籌建非但無法達到其目的，反而對其權益有

    重大損害，則若被上訴人率予准許，顯然違反比例原則等語

    ，資為抗辯。

四、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係以：㈠、按所謂「羈束處分」

    係指凡有法規規定之特定構成要件事實存在，行政機關即應

    為特定法律效果之行為；反之，特定構成要件事實雖然確定

    存在，但行政機關有權選擇作為或不作為，或選擇作成不同

    法律效果之行政處分，此種行政處分稱為裁量處分。依加油

    站設置管理規則第 16條規定，申請設置經營加油站者，除應

    檢具申請書、土地所有權狀．．．等必備文件外，主管機關

    對申請案件，尚得邀集相關權責單位現場查勘，並非申請人

    備妥文件，主管行政機關即「應」核准申請；再者，縱加油

    站設置管理規則就申請籌設加油站之相關事項有所規範，亦

    難據此認定行政機關即不需考量其他相關法令或公益目的而

    為處分。事實上，加油站之籌設過程中，至少需受 3種法規

    範之管制，即「土地之公法上管制」（主要是都市計畫法）

    、「加油站設置本身的規範」（即「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

    ）、「土地取得之私法權源」（即土地使用權），更不要說

    交通法規、環保法規之要求，故性質上籌設許可之處分應解

    為裁量處分而非上訴人主張之羈束處分，應無疑問。㈡、本



    件朝隆公司是在 89年 5月 5日提出用地許可申請，而在 90年 7

    月 26日所舉行社區參與公聽會中，臺北市議員李慶元即提出

    「應先進行都市計畫變更之主張」，未見諸書面協商程序中

    ，朝隆公司也始終知悉都市計畫變更之作業在規劃中。嗣 92

    年 6月朝隆公司取得「用地許可」不久，因都市計畫變更之

    作業日漸成熟，被上訴人乃在 92年 9月 10日邀集朝隆公司說

    明都市計畫變更作業情形，並以行政指導方式建議朝隆公司

    暫緩籌設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執，並有被上訴人所屬建設

    局歷來函文附於原處分卷可參。本件申請籌設許可之基地位

    於臺北市○○路○段都市計畫保護區內，業經被上訴人公告

    自 92年 12月 11日起禁建 2年，雖禁建期滿，惟都市計畫已報

    請內政部核定，未來如依法完成都市計畫變更即會辦理區段

    徵收，並以公平抽籤配地方式辦理，屆時上訴人配得之土地

    無論地段、地號、位置、面積、土地形狀與被上訴人原核准

    加油站「用地同意」之上開土地均已不同；另依「加油站設

    置管理規則」第 17條第 4項，申請人可預見將喪失原設站基

    地即上開 3筆土地之土地所有權或土地使用權，被上訴人得

    廢止原籌建核准。又即便申請人可交換取得原基地相同區位

    土地，但屆時核准地號及鄰近之土地所有權人定將與原舉辦

    之社區公聽會參與人有所不符，相關申請用地許可程序仍須

    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重新辦理。被上訴人慮及本件如

    准上訴人籌建，嗣後無法取得土地使用權利時，即使上訴人

    不受信賴利益保護，但其未能達到投資目的，因而花費及損

    失繼續擴大，對整個社會而言，即屬浪費而違反公益；且若

    承認上訴人受有信賴利益保護，則籌設順利，由上訴人獲利

    、籌設不順利須由政府予以補償，更與公益原則嚴重相悖；

    另上訴人主張光加油站申請用地許可耗資已逾百萬元，上訴

    人於提起訴願時，且曾主張被上訴人如不通過籌設許可申請

    ，即應賠償上訴人 8,256,000元，是以姑且不論上訴人是否

    得受信賴利益保護，被上訴人一旦准許上訴人繼續籌建加油

    站，上訴人之花費及投資繼續增加勢所難免。惟如前所述，

    都市計畫變更後，上訴人欲取得原有土地取得幾不可能，則

    上訴人繼續籌建將遭受龐大損害亦將無法避免，被上訴人選



    擇防止上訴人損害擴大之方式，而為否准籌設許可之處分，

    不僅未濫用裁量權，且符合行政程序法第 7條所定之「比例

    原則」及「必要性原則」。至於行政處分之附款不得違背行

    政處分之目的，並應與該處分之目的有正當合理之關聯，行

    政程序法第 94條規定甚明。行政機關對於行政處分有裁量權

    時，是否另為附款，本亦有裁量餘地，上訴人於條件成就後

    （即都市計劃完成，並仍取得上開土地之使用權或所有權時

    ），非不可續為籌設許可之聲請，被上訴人自無核發附條件

    籌設許可之必要，此亦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違反之「必要

    性原則」無涉等語，為其判斷基礎。

五、上訴人上訴意旨略謂：㈠、原判決顯將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

    第 16條第 3項規定屬於構成要件之認定部分，誤解為裁量因

    素，與裁量與羈束行政法理，已有誤會。原判決所謂須考量

    公益及其他法規規定云者，核以處分時或事實審言詞辯論終

    結時之法律及事實判斷基準時點為斷，不知所憑依據為何，

    如此捨法規明文規定，率以「公益」為斷，不僅對公益有所

    誤會，更且有害法明確性、法預見可能性。況原判決所指須

    考量之其他法規，於裁判時都市計畫禁建處分已經時間經過

    而失效，且申請系爭加油站籌建核准時，已依加油站設置管

    理規則第 16條第 2項規定檢具設站用地證明，故於事實審言

    詞辯論終結時點，並無任何法律上障礙足以作為否准本案申

    請之理由，至所謂公益無非以未來不確定發生之事實為基礎

    ，難謂與法相合，系爭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第 16條之性質核

    屬羈束行政之範疇，應無存疑，原判決就此有關裁量行政之

    判斷，實有誤會。㈡、上訴人所申請之籌建許可並非等於建

    築許可，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8條規定從新從優原則，被上

    訴人本應依禁建公告發布前之法規命令及事實狀態加以審酌

    本案是否應予許可，詎被上訴人竟無視從新從優原則，逕自

    以未來不確定產生之法規命令發布及事實狀態否准上訴人之

    聲請，其所為實已違反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8條規定及行政程

    序法第 9條「有利不利一律兼顧原則」，於法已有未合。原

    審法院未加詳查，竟持上開見解駁回，非但有判決不適用法

    令及怠於行使規範審查權限之判決違背法令，更有違「行政



    爭訟判斷基準時點」之法理。㈢、被上訴人雖於 92年 12月 11

    日起公告禁建 2年，惟於原審審理期間禁建期滿，且該都市

    計畫尚未完成法定程序，依法應回復至未禁建前之狀態，原

    審法院即應撤銷原處分並命被上訴人同意上訴人之申請，惟

    原審法院未察，竟不依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點之事實及法

    律狀態為判斷基準，而以籌設許可日後將影響都市計畫之執

    行、規劃及第三者之權益等假設性空泛之「公益」為由，維

    持原處分而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顯已逾越司法權之界線

    ，違反憲法第 80條所定依法審判原則，並造成無法律上之依

    據而限制人民權利，有違憲法第 23條、第 15條保障人民財產

    權之意旨、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條及第 6條法律保留原則之判

    決違背法令。㈣、原判決及被上訴人縱認核准籌建許可，將

    來如果通過都市計畫，可能對都市計畫之執行、規劃等造成

    影響，惟依行政程序法第 7條第 2款「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

    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之規定可知，全

    盤否准上訴人之申請固可達到行政目的，惟被上訴人亦可選

    擇對上訴人損害較少之方式來避免對將來都市計畫之執行造

    成影響，如以附款之方式，亦是可行之道。不管是羈束處分

    或裁量處分，行政行為均應符合比例原則，既有對人民權益

    損害最少之方法，而行政機關竟棄而選擇他法，其裁量難謂

    無瑕疵，顯有違行政程序法第 7條第 2款所定比例原則與同法

    第 4條「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之規

    定，原判決對此未予糾正，有判決不適用法令。㈤、系爭土

    地於訴外人朝隆公司 89年 5月間申請設站用地同意（許可）

    時，根本皆無都市計畫變更相關問題；甚至，上訴人於 92年

    10月間為本案籌建核准申請時，亦未有系爭都市計畫禁建等

    措施，當上訴人為上開申請，所可預見者也僅係當時之法規

    規定，進而為投資等規劃行為，被上訴人卻率爾以未來都市

    計畫變更案通過後，本案之籌建許可處分將無實益云云，不

    僅有違法明確性及預見可能性原則，甚且亦違反法治國家依

    法行政原理。㈥、原處分以上開未來不確定之事實為基礎，

    進而推斷區域徵收、抽籤配地結果，上訴人配得之地已非原

    核准加油站「用地同意」地號，且無前例得以「原位置保留



    」，遂謂將來無法實現，發給籌建許可無實益云云，既未考

    量上訴人已花費時間、勞力、費用等利益損失，顯已違反行

    政程序法第 9條應對當事人有利事項兼顧之規定；甚且非以

    處分時之事實及法律狀態為考量基準，難謂無考量不相關因

    素之裁量濫用。無論「用地同意」處分或籌建核准處分，其

    法規制內容均重在「物的屬性」而非「人的屬性」，因此縱

    使給予上訴人籌建核准處分之後，果真將來都市計畫變更且

    採區段徵收抽籤配地，上訴人配得之地已非原核准「用地同

    意」之地號，上訴人亦得經由私法上權益安排如買賣、交換

    等方式，再取得原核准「用地同意」地號相當之土地使用權

    ，或將權利轉讓有意經營者，怎能說核准籌建無益。顯見被

    上訴人所謂發給籌建許可無實益云者，實屬己意率斷，有違

    依法行政原則。況被上訴人給予「設站用地同意」許可，亦

    經被上訴人都市發展局參與，當時並無都市計畫上問題，如

    今卻出爾反爾，已然違反信賴保護原則或禁反言原則，且構

    成濫用裁量等語。

六、本院查：㈠、按「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行政處分，以違法

    論」為行政訴訟法第 4條第 2項所明定，參諸行政程序法第 5

    條所定「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之意旨，行政機關裁量權

    之行使，如未依現存確定之事實，反以未來不確定之事實為

    衡量，難謂無濫用裁量之違法。又撤銷訴訟係由行政法院事

    後檢視行政行為之合法性，故其判斷基礎時點，原則上係原

    處分作成時；而課以義務訴訟，行政法院須於判決中宣示行

    政機關是否有義務為某一行政行為，其判斷基準時，原則上

    以事實審法院言詞辯論終結時之法令及事實狀態為準。㈡、

    本件原審以被上訴人對上訴人申請籌設加油站是否許可之處

    分性質上係屬裁量處分，因上訴人申請籌設許可之基地位於

    臺北市○○路○段都市計畫保護區內，雖禁建 2年已期滿，惟

    都市計劃已報請內政部核定，未來如依法完成都市計畫變更

    即會辦理區段徵收，並以公平抽籤配地方式辦理，勢難取得

    原核准加油站之同一用地，被上訴人慮及如准上訴人籌建，

    嗣無法取得土地使用權利時，其花費及投資損失繼續擴大，

    即屬浪費而違反公益，被上訴人選擇防止上訴人損害擴大之



    方式，而為否准籌設許可之處分，自無不合，為上訴人敗訴

    判決之論據，固非無據。惟按本件原審於 95年 1月 11日行言

    詞辯論時，原經被上訴人公告自 92年 12月 11日起禁建 2年之

    期限已屆滿，正將有關都市計畫變更之方案送內政部審核中

    ，為兩造所不爭執，本件被上訴人對上訴人申請籌設加油站

    之許可處分固具有裁量權，業據原審詳予論明，惟被上訴人

    原已以 92年 6月 13日府工建字第 09214836900號函同意上訴人

    申請設置加油站之用地許可，嗣於 93年 4月 15日以原處分函

    覆上訴人時，臺北市○○路○段都市計畫案尚在規劃中，依

    都市計畫法第 20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該都市計畫案尚須由內

    政部核定（本件主要計畫案於 94年 11月 23日始送內政部核定

    ），轉報行政院備案後始定案，被上訴人前既已核准上訴人

    設置加油站之用地許可，於原處分時之事實及法律狀態應無

    用地不合之處，詎被上訴人卻覆以：貴公司申請加油站籌建

    許可案，因申請基地位於本市○○路○段都市計畫保護區內

    ，業經本府公告自 92年 12月 11日起禁建 2年，未來如依完成

    都市計畫變更即會辦理區段徵收，並以公平抽籤配地方式辦

    理，屆時貴公司配得之地已不是本府原核准加油站用地同意

    之地號，．．．以將來無法實現之內容發給籌建許可並無實

    益存在，旨揭加油站申請案予以駁回。」顯非以為處分時之

    事實及法律狀態為判斷基準，而係以未來不確定之事實為衡

    量，難謂無構成裁量濫用之違法，原審未予糾正，仍予維持

    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尚有未合。上訴論旨執此指摘原判決違

    背法令，自屬有據，應將原判決撤銷，發回原審法院另為適

    法之判決。又本件於行言詞辯論時，上訴人業已解除禁建，

    對於課予訴訟部分，原審於發回續查時應併予斟酌，併予敍

    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 256條第 1項、

第 260條第 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6    年    12    月    28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鍾  耀  光

                              法官  姜  仁  脩



                              法官  王  德  麟

                              法官  黃  清  光

                              法官  吳  慧  娟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96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  淑  櫻

資料來源：司法院行政訴訟法實務見解彙編（續編）（99年 12月版）第 53、71頁


